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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商业部、铁道部、交通部、公安部关于做
好粮食安全运输工作的通知(摘录) 

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“治理整顿、深化改革”

的方针，努力减少粮食产后损失，现就做好今年粮

食安全运输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领导重视，列入工作日程。各地区、各部

门要对粮食安全运输工作加强领导，有部署、抓落

实；要对广大职工进行国情教育，提倡爱惜每一粒

粮食的风尚；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环

环把关，人人负责；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问

题，积极研究措施，认真加以解决，切实减少粮食

在运输中的损失。 

二、防止粮食在运输中的雨湿事故。铁路部门

应调配状态良好的车辆装运粮食，并挑选不破不漏

的篷布。交通部门应调配适航适货的船舶、汽车装

运粮食，并备妥防雨设备。粮食部门应认真检查

车、船和篷布，不符合要求的，主动向铁路、交通

部门申请调换，消除事故隐患。在没有防雨设施的

情况下，各部门在雨天均严禁粮食装卸作业。无论

哪个部门负责铁路敞车装运粮食，均要积极提倡和

实行“两靠两不靠”装车法，保证粮包起脊(敞车装

散粮应一律使用缝好袋口的 100—120 个定量粮包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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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起脊)，苫盖好篷布，捆绑牢固。对此，粮食、铁

路、交通部门应严格检查、交接手续，各负其责，

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发运。 

三、防止粮食在运输中的撒漏事故。粮食部门

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装具，按规定装足数量，认

真过秤计量，并按操作规程缝牢袋口，积极推行分

离式手提缝口机缝口认真搞好车、船铺垫。无论哪

个部门负责装卸车、船和粮食转运工作，都应轻拿

轻放，文明装卸：不得使用“司令绳”、手钩作

业；使用机械作业不得摔、甩；粮包应堆码整齐，

不得拖关、倒关；袋装粮食改散运时，要手解袋

口，严禁用刀子割袋或割口；对车、船内，码头、

站场上，道路、机械边抛撒的地脚粮食，应认真清

扫，整理回收，不得随意废弃。四、严防粮食运输

中的被盗、丢失、哄抢事故。粮食部门应提前备好

货位，装卸作业时应准确点件记数，如实与铁路、

交通部门办好交接。铁路、交通部门应维护好站

(港)、车(船)秩序，对待装、运输、到达的粮食均

应采取防范措施，加强治安巡逻，昼夜有人值班。

发生或发现被盗哄抢事故，应据实出具记录，并协

助公安部门追查。公安部门应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

罪活动的斗争，采取措施严厉打击“车匪路霸”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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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坏粮食运输、偷粮抢粮的违法犯罪活动。粮食、

铁路、交通、公安部门要紧密配合，同心协力确保

粮食运输的安全。 

以上各项，请即部署贯彻执行。贯彻执行的情

况、取得的好经验、存在的突出问题等，请于八月

底前分别上报主管部。 

◎救援列车起重工安全作业规则 

一、总则 

第 1 条  救援列车起重工(以下简称起重工)的主

要任务是捆绑吊件，管理维护索具经常保持良好状

态，与起重机司机共同完成起复机车、车辆任务。 

第 2 条  起重工必须视觉、听觉正常，身体健

康，熟悉本规则和有关安全作业的规定，经过必要

的技术业务训练，取得安全技术合格证后，方准正

式参加作业。 

第 3 条  起重工应熟悉起重机性能，在起重机工

作过程中，应与司机密切协调，动作一致，提高工

作效率，保证作业安全。 

第 4 条  起重工在执行职务时，须带规定的臂

章，使司机和有关工作人员便于识别。 

二、工作前的注意事项 

第 5条  起重工在工作开始前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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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根据救援列车主任的命令和起复计划与起重

机司机共同商定作业方法、步骤和注意事项； 

2．检查确认使用的钢丝绳、铁链、卡钩及其他

绳索工具状态确属良好； 

3．各项防护用品穿戴整齐，任何季节均须戴手

套作业。 

三、工作中注意事项 

第 6 条  起吊物件的重量，必须预先准确估量清

楚，据以确定每次应吊的数量和使用适当的索具。

起吊重量不明时，不得盲目作业。 

第 7 条  每次挂绳完毕起吊前，必须检查确认下

列各项，方准发出起吊信号。 

1．所吊物件重量不超过起重机安全起重量，并

注意吊臂起重量标示牌，检查吊臂高度，是否符合

起吊重量的要求； 

2．挂绳的负荷是否超过安全起重量； 

3．吊钩中心是否对正吊件中心； 

4．挂绳的位置是否牢靠平衡； 

5．起重工及其他人员是否已离开吊件下方半米

以外； 

6．显示信号人员和其他起重工等人员是否已用

呼唤应答方式联系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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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条  每次起吊物件，必须经过试吊。当物件

吊起少许离开地面时，暂停起升，显示信号人员应

即检查所吊物件是否均衡牢固，起重机是否稳定。

经确认无危险时，始得继续发出起升信号。 

第 9 条  起重机工作时，绝对禁止起重工及其他

人员在吊臂或吊件下方逗留或通过。 

第 10 条  起重机移动吊件时，显示信号人员必

须确认在移动方向内没有人员或障碍物后，才能发

出操作信号。 

第 11 条  卸放吊件时，在吊件接近地面停止降

落以后(最高不超过 100 毫米)，起重工才能接近吊

件，绝对禁止在降落中用手扶吊件，以防碰伤。 

第 12 条  吊件卸放后摘钩抽绳时，应注意是否

挂住。抽出绳子一方不得站人，以防绳头弹出伤

人。 

第 13 条  禁止利用吊钩或在移动的物件上带送

人员，在悬空的吊件上不准站人。 

第 14 条  吊物件装车，当吊件尚未放入车厢

时，车厢内不准有人。吊件落到接近车厢底时，起

重工才能进入车厢内垫底摘绳。吊物件卸车，当吊

件挂妥，应在起重工退出车厢后，才能起吊。 

第 15 条  装卸车时，起重工应将车辆手闸拧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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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放止轮器，防止作业中车辆发生溜动。 

第 16 条  在作业时，必须精神集中，与有关工

作人员步调一致，注意安全，防止事故。不得在工

作中吸烟、吃东西或闲谈等。 

第 17 条  起重工对钢丝绳、索具等，必须经常

检查确认其状态是否良好，绝对禁止迁就使用不合

安全要求的钢丝绳和索具。 

第 18 条  起重机作业信号显示方式规定如附

表。向司机发出的信号，必须清楚正确，以防误认

发生危险。 

第 19 条  起重机作业信号应由指挥作业的一人

发出，其他人员不得直接向司机发出信号。但遇有

紧急危险情况时，任何工作人员均可直接向司机发

出停止信号。 

四、索具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

第 20 条  吊挂有棱角的物件时，钢丝绳或链条  

与吊件间应用木块或麻布等衬垫，以防损伤或切断

绳链。 

第 21 条  用钢丝绳或链条  捆系吊件时，不得

有结扣、扣节或拧绕处所。 

第 22 条  连接链条  时，应用螺丝穿结，禁止

用铁丝绑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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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 条  起吊物件时，应注意捆绑钢丝绳或链

条  在吊钩上的吊挂位置，勿使全部负荷集中在吊

钩的尖端。 

第 24 条  使用的钢丝绳、链条、吊钩和吊环应

当有制造单位的技术证明文件作为使用的依据。如

果没有，则应经过试验，经切实查明其规格性能

后，方可使用。 

第 25 条  带有小钩、小环供吊挂用的钢丝绳其

安全系数不得小于 6。带有小钩、小环供吊挂用的焊

接链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 5。捆绑用钢丝绳的安全系

数不得小于 10。捆绑用的焊接链的安全系数不得小

于 6。板链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 5。其计算公式如

下： 

实际破断拉力 

安全系数＝－－－－－－ 

最大容许拉力 

第 26 条  钢丝绳的绳套，应装有铁套环。用编

结法结成绳套时，编结部分的长度，不得小于丝钢

绳直径的十五倍，并且不得短于 300 毫米；用卡子

连结成绳套时，卡子不得少于 3个。 

第 27 条  钢丝绳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当更

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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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烧坏、压扁变形或一股折断时； 

2．钢丝绳的表面钢丝被磨损腐蚀达钢丝直径

40%以上； 

3．钢丝绳在一个捻距内的断丝根数，顺绕钢丝

绳超过 5%，互绕钢丝绳超过 10%时。 

第 28 条  链条 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禁止使

用： 

1．链环发生弯曲、裂纹、锈蚀严重时； 

2．链环变形，其伸长程度超过原有长度 5%时； 

3．链环磨耗程度超过原有直径 25%时。 

第 29 条  吊钩和吊环有永久变形或裂纹时，应

报废更换。吊钩断面高度磨损达 10%时，应重新验

算，以确定更换或降低负荷使用。 

第 30 条  捆绑或吊挂用的钢丝绳和链条，每年

应作 1～2 次的静负荷试验，新品在使用前亦应作静

负荷试验。试验时，应以二倍于最大负荷量的重量

悬挂 10 分钟，验明钢丝绳没有断丝或严重变形，链

条的各个链环没有断裂或变形现象，方可使用。 

五、工作完毕时注意事项 

第 31 条  工作完了，对所有的绳索工具应妥善

整理保管，并认真检查其状态有无损坏。对不合安

全条件的，应立即整修或更换，以防影响下次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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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 

(附表略) 

◎救援列车轨道起重机司机作业规则 

第一章总则 

第 1 条  为了提高事故救援作业效率，安全迅速

地起复事故机车和车辆，及时地开通线路恢复行

车，特制定本规则。 

第 2 条  每台轨道起重机(以下简称起重机)由固

定的起重机司机和副司机(以下分别简称司机、副司

机)包用并共同保持其状态良好。主管单位在司机中

任命一人为司机长，对起重机的管理负责。 

第 3 条  司机应熟知起重机的构造和作用，具有

管理、保养起重机的能力，并对起重机的操纵、保

养负责；熟悉《铁路技术管理规程》和有关起重机

安全作业的规章、办法。在经过不少于铁路局规定

的实际操作训练时间之后，经考试合格，取得司机

驾驶证方可操纵起重机；无驾驶证的任何人均不准

操纵起重机。 

第 4 条  起重机司机在工作前应充分休息，不饮

酒。在工作中必须精力集中，严禁从事与操纵起重

机无关的任何活动。 

第 5 条  司机必须经过体格检查，体格检查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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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者不准驾驶起重机。在任职期间，还应定期进行

体格检查，不合格者，应调整其工作。 

第 6 条  副司机在司机的领导下做好起重机的保

养维修工作，掌握柴油机或蒸汽机的构造作用和性

能，具备检查、给油、保养起重机的一般知识和安

全作业常识，认真执行有关安全的各项规定。 

第 7 条  司机与副司机如不通知对方，不得离开

起重机。司机必须短时间离开起重机时，应将各手

柄置于中立位，单阀制动。副司机不得代行司机职

务。 

第二章司机于起重机工作前的准备工作 

第 8 条  蒸汽起重机发动前，司机应认真检查确

认下列各项： 

1．各运动部件及轴承的油润与给油装置的状态

是否良好。 

2．蒸汽机和传动部分的安全设备及防护装置是

否完好。 

3．螺帽和键是否紧固，填料有无漏泄。 

4．松开制动机，使机械空转数次，试验制动

力，确认其作用良好。 

5．钢丝绳、链条、绳轮及吊钩状态是否良好。 

6．支持梁、支重机等是否良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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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起重机照明装置、标志灯及汽笛是否良好。 

8．煤、水、砂、油贮量是否充足。 

9．锅炉各安全装置(汽压表、水表、安全阀等)

及给水装置作用是否良好。 

10．各种仪表是否指示规定标准。 

第 9 条内燃起重机发动前，司机应认真检查确认

下列各项： 

1．闭合蓄电池闸刀，检查电压表是否指示规定

标准。 

2．油、水是否充足，各管路不得有漏泄，注意

油温、水温是否符合规定。 

3．走行、起重、传动部件的油润与给油装置状

态是否良好。 

4．传动部分的安全防护装置是否良好。 

5．钢丝绳、绳轮及吊钩状态是否良好。 

6．支持梁、支重机等是否良好。 

7．起重机照明装置、标志灯及风笛作用是否良

好。 

8．各项检查完毕，使机械空转，确认作用良好

方可作业。 

第 10 条  经过彻底检查后，起重机各部状态确

属良好，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方可开始工作，并将



铁路安全管理 

·12· 

检查结果记入值班交接簿内。 

第三章司机在起重机工作中的职责 

第 11 条  起重机在开始作业前，司机应确认车

上车下所有人员均已处于安全位置，鸣笛后方可作

业。走行时应认真了望，确保安全。 

第 12 条  起重机在进入作业地区前，司机应确

认线路状态是否良好，线路不良不得将起重机开

入，并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修复。 

第 13 条  司机在作业中要密切注意各处风压保

持规定压力。 

第 14 条  蒸汽起重机作业前，司机要先行预热

汽缸，开放汽缸排水阀；开汽时不宜过猛。 

第 15 条  作业中司机要对副司机的工作随时给

予指导和监督。 

第 16 条  起重机自力走行的速度不得超过其规

定。在上下转盘、接近尽头线、出入厂房、出人检

衡线及连挂车辆时，速度不得超过 3公里/小时。 

第 17 条  在坡道上停放起重机时，应打好止轮

器并拧紧手闸，在 6‰以上的坡道上作业时应连挂机

车。 

第 18 条  起重机不得进行调车作业。 

第 19 条  禁止起重机在六级以上大风及不能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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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全的恶劣天气条件下进行作业。 

第 20 条  司机应遵照指挥人员的信号进行操作

并与起重工密切配合。若指挥人员发出的信号违反

规定或不明时，司机应停止作业，待查清情况后再

继续作业，但对任何人发出的停止信号，司机均应

立即执行。 

第 21 条  起重作业中，司机不得离开岗位或从

事其它工作。 

第 22 条  起重机不得在电气化铁路架空输电线

路下面作业，在其附近作业时，起重机和吊件的任

何部分与接触网设备的带电部分需保持二米以上的

距离；与架空电力输电线路的最小距离应不少于下

表第 23 条  蒸汽起重机在驶入建筑物内或容易发生

火灾的处所时，应关闭灰箱门，停止清炉及使用送

风器。 

第 24 条  在冬季作业时，司机应注意做好起重

机防寒工作，防止冻结。 

第 25 条  在夜间或雾天作业时，司机应注意保

持工作地点的充分照明。视野不清时应停止作业。 

第 26 条  起吊物件时，司机应严守下列规定： 

1．起重机的吊钩应垂直于吊件上方，不准斜吊

物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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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起吊物件时，司机应确认钢丝绳等各种索

具、卡具状态良好。起吊作业中，如发现任何部分

磨损扩大或钢丝绳发生断股时，司机应立即将物件

放下进行处理。 

3．在任何情况下，不得起吊超过起重机标志牌

所示的起重能力的物件。如不知物件重量，应即查

明后再行作业。 

4．起吊接近最大起重能力的物件时，应先将物

件吊起，离地面 50—100 毫米时停止，检查起重机

稳定，各部无异状，再继续起吊。 

5．起吊物件时，司机要注意钢丝绳有规律地向

滚筒上缠绕，严防缠绕于滚筒边缘上。放下物件

时，司机需注意钢丝绳剩余部分在滚筒上的长度不

得少于滚筒三周。 

6．起吊物件时，司机应注意勿使吊钩与吊臂滑

车间的距离小于 200 毫米。 

7．禁止起重机同时进行两种及以上的动作。 

8．不得用吊钩起吊或摇动埋在地下或固着于地

面的物件。需要起吊时，必须先将埋在物件周围的

土沙清除后再行起吊。 

9．起重机各部件的运转或制动均应平稳，避免

发生冲动。机械运转不得突然改变方向。摘挂离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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